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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 於OO處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5年2月24日
主旨：有關職OOO申請115年8月日1自願/屆齡退休一案，請鑒核。
說明：職OOO擬申請於115年8月1日自願(屆齡)退休，並選擇支領□月退休金、□一次退休金、□兼領二分之一之一次退休金與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，並於領取退休所得時應繳納之稅款，選擇先將應繳納稅款繳交學校或由學校於給付時逕予扣繳，懇請鈞長惠允同意辦理退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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